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一、预算编制说明 

经过公司慎重研究，以经审计的2016年度财务报告为基础，

根据公司2017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编制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 本预算报告范围包括母公司及下属各控股子公司、分公

司。 

二、预算编制基础假设 

1、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无重大变化； 

2、公司主要经营所在地及业务涉及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

重大变化； 

3、公司所处行业形势、市场行情、主要产品和原料的市场

价格和供求关系无重大变化； 

4、按现行的国家主要税率、汇率及银行信贷利率； 

5、无其他不可抗拒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2017 年度主要预算指标 

特别事项说明：为满足环保治理要求，郑州市人民政府将对

王新庄污水处理厂进行回购，王新庄污水处理厂逐步减少污水处



理量并最终停运，公司 2017 年预计运营收入减少 2.1 亿元，运

营成本减少 1.12 亿元，利润总额减少 9800 万元。政府回购后公

司取得的处置收益，按会计准则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收益，因公司

尚未与郑州市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回购协议及相关协议，王新庄污

水处理厂的回购价格等协议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 2017

年经营预算中不包括王新庄污水处理厂的收入及相关成本费用。 

1、营业收入：2017 年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91,224 万元，较

2016年减低 12.96%； 

2、利润总额：2017 年计划实现利润总额 22,576 万元，较

2016年减低 28.33%。 

四、特别提示 

本预算方案为公司 2017 年度经营目标的内部管理控制指

标，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

发展状况以及公司管理团队的努力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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